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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為應奧亞運重點運動種類發展需要，本署依奧亞運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，辦理優秀或具潛力選手培訓所需經費，亦得由本基金支應。
     經中央政府核定之運動發展計畫，且非屬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獎勵之範圍，如其成績表現優異，有助提升國內該項運動發展者，得衡酌國際情勢及國內發展政策，專案報送運動發展基金管理會同意後，發給激勵金，以利後續培訓育才之用。
     運動選手參加奧亞運獲得破世界紀錄成績且獲得金牌，該選手及其教練團得專案報送運動發展基金管理會同意後，發給激勵金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


